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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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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曝光台8 月 1 日 5 时 59 分， 在长江大道与月季大道交叉口
南，车牌号为豫 R2HF33 的车辆逆向行驶。 根据相关法规：
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 200 元罚款，记 3 分。 图片由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逆行 记 3 分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李亚瑾）“原、被告当事人
一起来送锦旗， 我也是没有想
到啊。 ”日前，在收到双方当事
人共同送来的锦旗后， 宛城区
人民法院法官刘亚南感到既欣
慰又意外。

记者了解到， 王某与张某
夫妻是多年的朋友关系， 两家
自父辈以来一直很要好。 2015
年， 张某夫妻因生意资金周转
向王某借款 100 余万元， 此后
张某夫妻陆续偿还一部分，但
仍剩余部分本息未还清。 为催
要借款， 王某多年来不断与张
某及其家人沟通， 但张某始终
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还， 无奈之

下，王某诉至法院。
“法官， 我当时借给他们

的钱也是东拼西凑来的，想着
两家关系好，为此我也欠了很
多外债。 这么多年，每次问他
们要钱都用各种理由推拖，我
现在就是争一口气，让法院给
我主持公道。 ”原告王某对刘
亚南表示。

“很感谢王某当年帮助我
们，这么多年我们也在想办法，
现在双方一直没对账， 我们手
头也紧张，这才一直没还款。 ”
说起这笔借款， 张某也向刘亚
南诉说了自己的难处。

通过几次联系， 刘亚南意
识到， 双方之间因经济纠纷导

致关系紧张，如果能成功调解，
不仅能实现债务清偿， 还有可
能修复两家关系。 于是，刘亚南
结合双方提交的借款明细及还
款账单进行重新核算， 并组织
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进行现场
对账， 最终双方就欠款金额达
成一致意见， 由张某夫妻一次
性偿还 5 万元。

为了让调解协议落到实
处，也为了真正化解两家之间
的纠纷，刘亚南多次联系张某
夫妻督促还款，最终他们在一
周内将 5 万元款项一次性支
付到位，双方当事人都对该结
果十分满意，两家关系重归于
好。 ③1

不满 14 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摔伤乘车小伙伴

未成年人违规驾驶 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 （记者 王琪文 通讯员 田姗姗
黄小鹏）日前，新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

2023 年 9 至 10 月，被告人陈某、张某为
谋取非法利益，明知其进购的“减肥咖啡”“台
湾奶强”“减肥奶片” 产品中含有国家禁止添
加违禁成分的西布曲明，且没有检测报告，可
能危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仍从上线于
某等人处购进， 通过网络销售给被害人王某
等人。 截至案发，二人销售数额 11 万余元，非
法获利 5 万余元。

最终，法院以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决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
罚金 15 万元；判决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8 万元。 ③1

借款 100 余万元，拖欠 5 万元不还

好友对簿公堂 法官温情解纠纷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 通讯
员 张潇）近日，镇平县人民法院
调解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最终
赔偿原告损失 2.1万元。

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
许，不满 14 岁的赵某驾驶二轮
电动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王
某，在行驶过程中，发生单方事
故摔倒， 造成车辆乘坐人李某
受伤。 经镇平县公安交通警察
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赵某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李某不承
担事故责任， 车辆所有人为王

某。 事故发生后李某被送往南
阳市骨科医院接受治疗。 因本
次事故损失较大， 双方未能就
赔偿事宜协商一致， 李某遂将
赵某、王某等人起诉至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赵某及其监护人，
王某及其监护人赔偿原告医药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护理费、交通费共计 27693 元。

承办法官认为原被告双方
系朋友关系， 案件如果强行判
决， 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遂晓之以理，明之以法，根据我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明

确规定， 不满 16 周岁驾驶电动
自行车、电动车载人超过规定人
数或者搭载不符合规定的人员，
均为违法行为。 因赵某、王某系
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相应
赔偿责任由他们的监护人承担。

经过多次耐心沟通调解，
原告监护人也同意让步， 放弃
了一部分赔偿金额。 双方当事
人自愿达成一致意见，赵某、王
某的监护人最终赔偿原告损失
2.1 万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 双方对该调解结果均
表示满意。 ③1

收取定金后未按时交车

这定金须退还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 通讯员 张振丽）

日前， 南召县人民法院速裁庭化解了一起定
金合同纠纷案件，通过调解，被告当场一次性
履行给付义务并撤回起诉。

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就驾校使用车辆达
成车辆买卖协议，协议达成后，原告于 2024 年
5月 22日通过微信向被告支付了 2000 元购车
定金。 被告收取定金后未按约定时间交车，因
原告急需用车，就在别处提车。 此后因定金退
还问题，双方发生矛盾，原告遂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 法官与南召县交通局相关同
志一起约见了案件的双方当事人， 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相互理解，减小矛盾，弱化争议。 被告当
场归还原告定金 2000元，原告撤诉。至此，该矛
盾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③1

邓州市人民法院

优化司法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 通讯员 刘杨 朱

小旭）近日，邓州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会同
市司法局律师科工作人员一同前往辖区内 5
家律师事务所走访问需、开展座谈，现场征求
意见和建议。

走访过程中， 该负责人广泛征询了律师
们对法院立案、审判、执行、诉讼服务等方面
工作的意见与需求， 并针对相关意见逐一进
行答复和解释。

座谈中， 该负责人向各位律师代表长期
以来对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致以感谢，表
示该院将认真梳理归纳各项意见建议， 进一
步改进工作， 努力提升法院队伍司法能力水
平。 同时该负责人还向律师们分发了法官测
评表，从专业理论素养、司法能力和廉洁自律
等方面征询对法官的测评意见。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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